
附件： 

 

车辆产品检测工作监督管理规定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    第一条  为规范车辆产品检测工作，保证检测工作质量，确

保登录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的车辆

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定承担《公告》车

辆产品检测工作的检测机构。 

    第三条  承担《公告》车辆产品检测工作的检测机构应当遵

守本规定。 

    第四条  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开展检测工作，行为规范，诚实

信用；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，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。 

    第五条 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对检测机构承担的《公告》车

辆产品检测工作进行监督管理，组织对检验报告的检查和抽查工

作。 

第二章  检测资格及能力 

 

    第六条  承担《公告》车辆产品检测工作的检测机构及具体

承担的检测项目，需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定。 

    第七条  检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   （一）具有法人资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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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具备并保持与指定车辆检测项目相适应的能力，并获

得国家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。 

    第八条  当《公告》管理增加新的检测项目时，经国家发展

改革委核定后，检测机构方可承担该项目的检测工作。 

 

第三章  检测机构的职责 

 

    第九条  检测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章制

度。 

    第十条  检测机构应当建立确保《公告》车辆产品检测工作

质量的管理制度，并严格执行。 

    第十一条  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确定的车辆

产品检验方案进行检测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检测项目和检验次

数。 

    第十二条  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有关规

定对企业送检的样品进行检测，如实记录检验结果，据实出具样

品检验报告。检验报告的内容及格式应当符合《公告》管理的规

定。 

    第十三条  检测机构应当对照《车辆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和主

要配置备案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表》）认真核对实测项目中样品

的状况，如实记录样品的配置和基本参数，并保存样品的有关照

片。 

    检测机构在检测中发现样品与《备案表》不一致的，样品的

科学性、合理性不能确定的，应当及时与样品送检企业沟通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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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检测工作，并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    第十四条  检测过程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应当按照有关

规定存档。 

    第十五条  检测机构应当按要求将检验报告传送到国家发

展改革委指定的中介机构。当强制性检验项目由多个检测机构检

测时，负责填写强制性检验汇总表的检测机构应当填报整车照片

及注明样品存放地点。 

    第十六条  检测机构在检测工作中，发现企业违反国家标准

和有关规定的车辆产品时，应当及时将情况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

和指定的中介机构。 

    第十七条  检测机构对所出具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

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第四章  监督检查 

 

    第十八条  检测机构应当于每年一月底前向国家发展改革

委报送上年度承担《公告》车辆产品检测工作的总结。 

    第十九条  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一次对检测机构的检测能

力进行核定。当国家更新或实施新标准时，应当对检测机构实施

新标准的检测能力进行核定。 

    第二十条 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对检测机构承担《公告》管

理的检测工作质量进行检查或抽查，检查工作也可与检测能力核

定工作合并进行。检查时可采取向检测机构、有关单位和个人了

解情况，查看现场，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，记录有关情况，抽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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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检测原始记录等方式。 

    被检查的检测机构和相关人员应当如实提供有关资料、实物

和情况，不得拒绝或者隐匿情况。 

    第二十一条 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出现重大问题或有

重大举报事项时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可随时组织进行检查。 

    第二十二条  检测机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视情节轻重，

采取对当期出具的检验报告进行全面核查、暂停或撤销承担《公

告》产品检测资格的处罚： 

    （一）无样品或有样品未经检测，出具检验报告的； 

    （二）有样品且完成检测，但检验结果严重失实的； 

    （三）无检测原始记录或原始记录不真实的或有意隐匿情况

的； 

    （四）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； 

    （五）被有关部门中止检测工作的。 

    第二十三条 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

告不予受理： 

    （一）检验报告三级审批不全或者无相应印章的； 

    （二）检验报告内容及格式不符合《公告》管理规定的，包

括检验依据、检验内容、检验结论、检验场地和照片等； 

    （三）当检测机构出现违法、违规行为，在接受核查期间内

所出具的检验报告。 

第二十四条  以欺骗、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等不正当手段取得

的车辆产品生产资格，应当予以撤销。 

第二十五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有权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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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举报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接到举报，应当及时调查

处理，并为举报人保密。 

    第二十六条  参加检测机构检测能力核定及对检测工作进

行检查、抽查的有关人员，应当遵守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，不得

刁难检测机构，不得谋取其他不当利益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 

    第二十七条 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二十八条  本规定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国家经

贸委于 2001 年 8 月 27 日发布的《车辆产品检验机构监督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国家经贸委公告 2001 年第 1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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